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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　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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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絡人：陳芬娟

電　話：02-77367472

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5月27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授國字第104002398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所詢貴局得否自訂「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超額移撥作

業要點」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局104年3月2日高市教幼字第10431240900號函。

二、依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(以下簡稱幼照法)第18條第10項規

定，幼兒園之行政組織及員額編制標準，由中央主管機關

訂之。本部依上開規定發布「幼兒園行政組織及員額編制

標準」(以下簡稱本標準)。本標準第7條規定：「直轄市

政府、縣(市)政府及鄉(鎮、市)公所，得依招收人數及業

務需要，就公立幼兒園行政組織及員額編制，另定優於本

標準之規定，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，不受本標準規定之

限制。爰此，本標準配置規定為最低限度，各直轄市、縣(

市)政府及鄉(鎮、市)公所得視幼兒園實際需要另訂優於

本標準規定，爰尚非不得超額配置人員。

三、復依幼照法第25條第5項規定，公立幼兒園第一項、第三

項及第四項以外之教保員、助理教保員及其他人員，依勞

動基準法相關規定，以契約進用；其權利義務於契約明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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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其進用程序、考核及待遇等相關事項之辦法，由中央主

管機關定之。本部依上開規定發布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

員之進用考核及待遇辦法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依本辦法以

契約進用之人員，其勞僱權益依所簽定之勞動契約及勞動

基準法(以下簡稱勞基法)相關規定辦理。

四、有關公立幼兒園遇招生數不足或減班所生超額契約進用人

員是否適用勞基法第20條所定「事業單位改組或轉讓」勞

工商定留用或終止契約一節，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77年6

月23日台勞資二字第12992號函函釋：「勞動基準法第二十

條所稱『事業單位改組或轉讓』係指事業單位依公司法之

規定變更其組織型態，或其所有權(所有資產、設備)因移

轉而消滅其原有之法人人格；或獨資或合夥事業單位之負

責人變更而言。」援上，公立幼兒園如遇招生數不足或有

減班情形，僅係幼兒園內部組織編制縮減，幼兒園主體仍

繼續存在，爰非屬勞基法第20條所稱「事業單位改組或轉

讓」情形，超額人員自不適用該條規定。

五、依據勞基法第11條規定略以，非有左列情事之ㄧ者，雇主

不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：…二、虧損或業務緊縮時。

是以，公立幼兒園因組織編制縮減致契約進用人員超額情

形，雇主依法得與超額人員終止勞動契約予以資遣。

六、另本辦法第3條規定略以，契約進用人員應由所在地直轄

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辦理聯合公開甄選作業，每學期至少

辦理一次。但幼兒園或學校未有開缺或第一學期以聯合公

開甄選方式作業，並有備取名單足供當學年使用者，不在

此限。前項規定於鄉(鎮、市)立幼兒園，其契約進用人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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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公開甄選作業，得擬具甄選簡章報縣(市)主管機關備查

後，由鄉(鎮、市)公所依第五條至第九條及第二十條甄選

相關規定辦理。援上，本辦法明定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

員出缺應以聯合公開甄選方式進用，以超額人員移撥方式

補實他園(校)缺額，違反本辦法以聯合公開甄選方式進用

之規定，爰不得自訂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超額移撥作

業要點。

七、又本辦法第12條第4項規定，本辦法薪資支給，以採計簽

訂契約同一園(校)之工作年資為限。是以，公立幼兒園契

約進用人員工作年資以同一園(校)服務為限，不同園(校)

之工作年資自不得併計及採計薪級。

正本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

副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(高雄市政府教育局除外)、本部國教署國中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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